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2055號

原      告  何百川  

            何百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明宗律師

複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市場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宏光  

訴訟代理人  彭敘明  

            張雨馨  

            葉曉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使用權存在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我國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規定，

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就具體事件

之訴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或行政訴訟程序為之，乃由立法

機關衡酌訴訟事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為設計。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對於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由普通法

院審判；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則由行政法院審判之（司

法院釋字第466號解釋文、第533號解釋理由書，最高法院93

年度台抗字第620號裁定要旨參照）。又訴訟事件是否屬普

通法院之權限，應以原告起訴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

否屬於私法上之爭執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62

號、105年度台抗字第287號裁定要旨參照）。末按法院認其

無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

法院，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亦有明定。故當事人就普

通法院無審判權之公法爭議事件，誤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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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時，依上開說明，自應依職權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

限之管轄法院。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中華商場原承租戶，經臺北市政

府協調安置臺北市地下街商場復業，並頒訂臺北市市場處轄

管地下街管理要點。含原告在內之部分承租戶依前開要點於

民國91年10月9日共同成立有恆地下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有恆公司），與臺北市政府簽訂承租坐落臺北市○○區○○

段○○段000地號土地、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

段00○0號站前地下街編號3、9、10、14、15號店鋪，有恆

公司再將15號店鋪（下稱系爭店鋪）分配予原告何百川1單

位、原告何百鍊2單位使用。有恆公司與被告於111年11月22

日續約簽訂「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商場店鋪使用行政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有恆公司繼續承租上開各編號店

鋪，系爭店鋪則繼續由原告依上開方式使用。嗣原告何百川

於112年9月22日提供系爭店鋪1單位予訴外人陳美妃使用，

因陳美妃設置總統選舉連署站進行連署，經被告通知有恆公

司表示此舉與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不符，要求撤除改善，逾

期未改善將處違約金；經有恆公司轉知原告何百川立即進行

改善，然於陳美妃已未進行連署行為後，被告卻仍於112年1

1月2日通知有恆公司終止使用系爭店鋪，並於同年月8日請

求騰空返還。原告何百川於同年月21日業已向被告申訴，經

被告通知原告何百川其非系爭契約相對人，應由有恆公司申

訴，原告何百川僅得先於同年月30日點交系爭店鋪予有恆公

司返還被告。惟原告暨陳美妃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做違

約使用，陳美妃之行為亦不可歸責有恆公司及原告何百川，

伊等不負遲延責任，被告自不得終止有恆公司對於系爭店鋪

之使用，遑論系爭契約為按其情形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

被告之終止契約亦不符合系爭契約第20條各款事由，有恆公

司就系爭店鋪仍應存在租賃關係。惟有恆公司怠於行使權利

確認與被告間就系爭店鋪依約有使用權存在，原告為保全債

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有恆公司起訴，先位聲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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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有恆公司對系爭店鋪有使用權存在；備位聲明：確認有恆

公司與對系爭店鋪於何百練使用2單位之範圍有使用權存

在。

三、經查：

（一）按契約之法律性質，究屬公法性質，抑或私法性質，應從

客觀上契約之內容綜合予以判別，如契約係以公法上應予

規範之事實為標的，特別是契約中所設定之義務或權利具

有公法上之性質，即可認定係公法契約（最高行政法院10

5年度判字第109號判決參照）。查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商場

（含所設店鋪）係屬公物，就商場店舖房地空間之使用、

分配，屬被告管理義務之一環，具公法性質。又被告係以

簽訂行政契約之方式為之，並與有恆公司成立系爭契約

（見本院卷第19至31頁），此由其契約名稱「臺北市站前

地下街商場店鋪使用『行政契約』」即知。另契約前言記

載「立行政契約人臺北市市場處（以下簡稱甲方）茲同意

有恆地下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使用....」、

第3條第2項約定「使用期間屆滿，乙方有意繼續使用者，

至遲應於使用期間屆滿之日六個月前（114年6月2日前）

以書面向甲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另定書面使用『行

政契約』....」、第11條第3項約明「前項所定之人因履

行本契約或使用本契約標的致第三人遭受損害時，乙方應

對於該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甲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

甲方遭受損害或第三人向甲方請求賠償損害（包括但不限

於國家賠償責任），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害。」、第12條

第5項約定「乙方應保持所使用標的完整，並不得產生任

何污染、髒亂或噪音致影響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如構成危

害或違法情事，乙方應自行負責處理，並負損害賠償責

任，甲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或第三人向甲

方請求賠償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乙方應

賠償甲方之損害。」，雙方約明以行政契約議定權利義務

關係，而契約內容亦係關於地下街商場管理使用之公法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法律關係，況系爭契約第25條約明：「本契約甲、乙雙方

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應視事件性質，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第一審管轄法院。」、第28條亦約定「乙方依本契約所負

擔之義務不履行時，同意接受甲方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

十八條之規定，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逕為執

行。」，是綜觀系爭契約之形式與實質，應認該契約屬行

政契，當事人因該契約終止所生的爭議，屬公法上爭議，

而非私法上之爭執。

（二）原告雖主張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242條請求確

認系爭店鋪使用權存在，惟其訴請確認之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既係基於行政契約所生之市有店鋪房地使用權存否，如

前所述屬公法上法律關係而非私法上爭執，是以本事件之

本質，應認屬於公法之爭議。又目前雖無公法上代位權之

法律明文，惟其內涵及態樣與民法第242條規定並無不

同，該條文亦未限制債權人僅得向民事法院起訴，且因原

告請求代位之客體係以系爭契約為基礎，自應視系爭契約

為行政契約之性質，據此決定審判權之歸屬（最高行政法

院111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對債權人撤銷權亦採此見

解）。故原告引民法、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主張本件

應由普通法院審理云云，並無足取，揆諸首揭說明，本件

原告向無審判權之本院起訴，顯有違誤，應由本院依職權

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行政法院。

（三）末查本件為訴訟標的價額在150萬元以下之通常訴訟程序

事件，佐以前開系爭契約第25條之合意管轄約定，本件應

認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爰依法院組

織法第7條之3第1項規定，依職權將本件裁定移轉至有審

判及管轄權限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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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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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2055號
原      告  何百川  
            何百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明宗律師
複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市場處


法定代理人  黃宏光  
訴訟代理人  彭敘明  
            張雨馨  
            葉曉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使用權存在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我國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規定，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就具體事件之訴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或行政訴訟程序為之，乃由立法機關衡酌訴訟事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為設計。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對於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由普通法院審判；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則由行政法院審判之（司法院釋字第466號解釋文、第533號解釋理由書，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620號裁定要旨參照）。又訴訟事件是否屬普通法院之權限，應以原告起訴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屬於私法上之爭執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62號、105年度台抗字第287號裁定要旨參照）。末按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亦有明定。故當事人就普通法院無審判權之公法爭議事件，誤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時，依上開說明，自應依職權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中華商場原承租戶，經臺北市政府協調安置臺北市地下街商場復業，並頒訂臺北市市場處轄管地下街管理要點。含原告在內之部分承租戶依前開要點於民國91年10月9日共同成立有恆地下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有恆公司），與臺北市政府簽訂承租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站前地下街編號3、9、10、14、15號店鋪，有恆公司再將15號店鋪（下稱系爭店鋪）分配予原告何百川1單位、原告何百鍊2單位使用。有恆公司與被告於111年11月22日續約簽訂「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商場店鋪使用行政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有恆公司繼續承租上開各編號店鋪，系爭店鋪則繼續由原告依上開方式使用。嗣原告何百川於112年9月22日提供系爭店鋪1單位予訴外人陳美妃使用，因陳美妃設置總統選舉連署站進行連署，經被告通知有恆公司表示此舉與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不符，要求撤除改善，逾期未改善將處違約金；經有恆公司轉知原告何百川立即進行改善，然於陳美妃已未進行連署行為後，被告卻仍於112年11月2日通知有恆公司終止使用系爭店鋪，並於同年月8日請求騰空返還。原告何百川於同年月21日業已向被告申訴，經被告通知原告何百川其非系爭契約相對人，應由有恆公司申訴，原告何百川僅得先於同年月30日點交系爭店鋪予有恆公司返還被告。惟原告暨陳美妃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做違約使用，陳美妃之行為亦不可歸責有恆公司及原告何百川，伊等不負遲延責任，被告自不得終止有恆公司對於系爭店鋪之使用，遑論系爭契約為按其情形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被告之終止契約亦不符合系爭契約第20條各款事由，有恆公司就系爭店鋪仍應存在租賃關係。惟有恆公司怠於行使權利確認與被告間就系爭店鋪依約有使用權存在，原告為保全債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有恆公司起訴，先位聲明：確認有恆公司對系爭店鋪有使用權存在；備位聲明：確認有恆公司與對系爭店鋪於何百練使用2單位之範圍有使用權存在。
三、經查：
（一）按契約之法律性質，究屬公法性質，抑或私法性質，應從客觀上契約之內容綜合予以判別，如契約係以公法上應予規範之事實為標的，特別是契約中所設定之義務或權利具有公法上之性質，即可認定係公法契約（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109號判決參照）。查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商場（含所設店鋪）係屬公物，就商場店舖房地空間之使用、分配，屬被告管理義務之一環，具公法性質。又被告係以簽訂行政契約之方式為之，並與有恆公司成立系爭契約（見本院卷第19至31頁），此由其契約名稱「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商場店鋪使用『行政契約』」即知。另契約前言記載「立行政契約人臺北市市場處（以下簡稱甲方）茲同意有恆地下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使用....」、第3條第2項約定「使用期間屆滿，乙方有意繼續使用者，至遲應於使用期間屆滿之日六個月前（114年6月2日前）以書面向甲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另定書面使用『行政契約』....」、第11條第3項約明「前項所定之人因履行本契約或使用本契約標的致第三人遭受損害時，乙方應對於該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甲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或第三人向甲方請求賠償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害。」、第12條第5項約定「乙方應保持所使用標的完整，並不得產生任何污染、髒亂或噪音致影響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如構成危害或違法情事，乙方應自行負責處理，並負損害賠償責任，甲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或第三人向甲方請求賠償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害。」，雙方約明以行政契約議定權利義務關係，而契約內容亦係關於地下街商場管理使用之公法上法律關係，況系爭契約第25條約明：「本契約甲、乙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應視事件性質，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審管轄法院。」、第28條亦約定「乙方依本契約所負擔之義務不履行時，同意接受甲方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規定，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逕為執行。」，是綜觀系爭契約之形式與實質，應認該契約屬行政契，當事人因該契約終止所生的爭議，屬公法上爭議，而非私法上之爭執。
（二）原告雖主張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242條請求確認系爭店鋪使用權存在，惟其訴請確認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既係基於行政契約所生之市有店鋪房地使用權存否，如前所述屬公法上法律關係而非私法上爭執，是以本事件之本質，應認屬於公法之爭議。又目前雖無公法上代位權之法律明文，惟其內涵及態樣與民法第242條規定並無不同，該條文亦未限制債權人僅得向民事法院起訴，且因原告請求代位之客體係以系爭契約為基礎，自應視系爭契約為行政契約之性質，據此決定審判權之歸屬（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對債權人撤銷權亦採此見解）。故原告引民法、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主張本件應由普通法院審理云云，並無足取，揆諸首揭說明，本件原告向無審判權之本院起訴，顯有違誤，應由本院依職權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行政法院。

（三）末查本件為訴訟標的價額在150萬元以下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佐以前開系爭契約第25條之合意管轄約定，本件應認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爰依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規定，依職權將本件裁定移轉至有審判及管轄權限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淑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2055號
原      告  何百川  
            何百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明宗律師
複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市場處

法定代理人  黃宏光  
訴訟代理人  彭敘明  
            張雨馨  
            葉曉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使用權存在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我國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規定，
    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就具體事件
    之訴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或行政訴訟程序為之，乃由立法
    機關衡酌訴訟事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為設計。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對於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由普通法
    院審判；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則由行政法院審判之（司
    法院釋字第466號解釋文、第533號解釋理由書，最高法院93
    年度台抗字第620號裁定要旨參照）。又訴訟事件是否屬普
    通法院之權限，應以原告起訴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
    否屬於私法上之爭執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62號
    、105年度台抗字第287號裁定要旨參照）。末按法院認其無
    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
    院，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亦有明定。故當事人就普通
    法院無審判權之公法爭議事件，誤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時，依上開說明，自應依職權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
    之管轄法院。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中華商場原承租戶，經臺北市政
    府協調安置臺北市地下街商場復業，並頒訂臺北市市場處轄
    管地下街管理要點。含原告在內之部分承租戶依前開要點於
    民國91年10月9日共同成立有恆地下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有恆公司），與臺北市政府簽訂承租坐落臺北市○○區○○段○○
    段000地號土地、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站
    前地下街編號3、9、10、14、15號店鋪，有恆公司再將15號
    店鋪（下稱系爭店鋪）分配予原告何百川1單位、原告何百
    鍊2單位使用。有恆公司與被告於111年11月22日續約簽訂「
    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商場店鋪使用行政契約」（下稱系爭契約
    ），約定有恆公司繼續承租上開各編號店鋪，系爭店鋪則繼
    續由原告依上開方式使用。嗣原告何百川於112年9月22日提
    供系爭店鋪1單位予訴外人陳美妃使用，因陳美妃設置總統
    選舉連署站進行連署，經被告通知有恆公司表示此舉與系爭
    契約第8條約定不符，要求撤除改善，逾期未改善將處違約
    金；經有恆公司轉知原告何百川立即進行改善，然於陳美妃
    已未進行連署行為後，被告卻仍於112年11月2日通知有恆公
    司終止使用系爭店鋪，並於同年月8日請求騰空返還。原告
    何百川於同年月21日業已向被告申訴，經被告通知原告何百
    川其非系爭契約相對人，應由有恆公司申訴，原告何百川僅
    得先於同年月30日點交系爭店鋪予有恆公司返還被告。惟原
    告暨陳美妃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做違約使用，陳美妃之
    行為亦不可歸責有恆公司及原告何百川，伊等不負遲延責任
    ，被告自不得終止有恆公司對於系爭店鋪之使用，遑論系爭
    契約為按其情形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被告之終止契約亦
    不符合系爭契約第20條各款事由，有恆公司就系爭店鋪仍應
    存在租賃關係。惟有恆公司怠於行使權利確認與被告間就系
    爭店鋪依約有使用權存在，原告為保全債權，依民法第242
    條規定代位有恆公司起訴，先位聲明：確認有恆公司對系爭
    店鋪有使用權存在；備位聲明：確認有恆公司與對系爭店鋪
    於何百練使用2單位之範圍有使用權存在。
三、經查：
（一）按契約之法律性質，究屬公法性質，抑或私法性質，應從
      客觀上契約之內容綜合予以判別，如契約係以公法上應予
      規範之事實為標的，特別是契約中所設定之義務或權利具
      有公法上之性質，即可認定係公法契約（最高行政法院10
      5年度判字第109號判決參照）。查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商場
      （含所設店鋪）係屬公物，就商場店舖房地空間之使用、
      分配，屬被告管理義務之一環，具公法性質。又被告係以
      簽訂行政契約之方式為之，並與有恆公司成立系爭契約（
      見本院卷第19至31頁），此由其契約名稱「臺北市站前地
      下街商場店鋪使用『行政契約』」即知。另契約前言記載「
      立行政契約人臺北市市場處（以下簡稱甲方）茲同意有恆
      地下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使用....」、第3
      條第2項約定「使用期間屆滿，乙方有意繼續使用者，至
      遲應於使用期間屆滿之日六個月前（114年6月2日前）以
      書面向甲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另定書面使用『行政
      契約』....」、第11條第3項約明「前項所定之人因履行本
      契約或使用本契約標的致第三人遭受損害時，乙方應對於
      該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甲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甲方
      遭受損害或第三人向甲方請求賠償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國
      家賠償責任），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害。」、第12條第5
      項約定「乙方應保持所使用標的完整，並不得產生任何污
      染、髒亂或噪音致影響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如構成危害或
      違法情事，乙方應自行負責處理，並負損害賠償責任，甲
      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或第三人向甲方請求
      賠償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乙方應賠償甲
      方之損害。」，雙方約明以行政契約議定權利義務關係，
      而契約內容亦係關於地下街商場管理使用之公法上法律關
      係，況系爭契約第25條約明：「本契約甲、乙雙方應依誠
      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應視事件性質，以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審管轄
      法院。」、第28條亦約定「乙方依本契約所負擔之義務不
      履行時，同意接受甲方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規
      定，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逕為執行。」，是綜
      觀系爭契約之形式與實質，應認該契約屬行政契，當事人
      因該契約終止所生的爭議，屬公法上爭議，而非私法上之
      爭執。
（二）原告雖主張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242條請求確認系爭店鋪使用權存在，惟其訴請確認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既係基於行政契約所生之市有店鋪房地使用權存否，如前所述屬公法上法律關係而非私法上爭執，是以本事件之本質，應認屬於公法之爭議。又目前雖無公法上代位權之法律明文，惟其內涵及態樣與民法第242條規定並無不同，該條文亦未限制債權人僅得向民事法院起訴，且因原告請求代位之客體係以系爭契約為基礎，自應視系爭契約為行政契約之性質，據此決定審判權之歸屬（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對債權人撤銷權亦採此見解）。故原告引民法、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主張本件應由普通法院審理云云，並無足取，揆諸首揭說明，本件原告向無審判權之本院起訴，顯有違誤，應由本院依職權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行政法院。
（三）末查本件為訴訟標的價額在150萬元以下之通常訴訟程序
      事件，佐以前開系爭契約第25條之合意管轄約定，本件應
      認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爰依法院組
      織法第7條之3第1項規定，依職權將本件裁定移轉至有審
      判及管轄權限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淑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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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使用權存在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我國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規定，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就具體事件之訴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或行政訴訟程序為之，乃由立法機關衡酌訴訟事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為設計。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對於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由普通法院審判；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則由行政法院審判之（司法院釋字第466號解釋文、第533號解釋理由書，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620號裁定要旨參照）。又訴訟事件是否屬普通法院之權限，應以原告起訴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屬於私法上之爭執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62號、105年度台抗字第287號裁定要旨參照）。末按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亦有明定。故當事人就普通法院無審判權之公法爭議事件，誤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時，依上開說明，自應依職權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中華商場原承租戶，經臺北市政府協調安置臺北市地下街商場復業，並頒訂臺北市市場處轄管地下街管理要點。含原告在內之部分承租戶依前開要點於民國91年10月9日共同成立有恆地下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有恆公司），與臺北市政府簽訂承租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站前地下街編號3、9、10、14、15號店鋪，有恆公司再將15號店鋪（下稱系爭店鋪）分配予原告何百川1單位、原告何百鍊2單位使用。有恆公司與被告於111年11月22日續約簽訂「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商場店鋪使用行政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有恆公司繼續承租上開各編號店鋪，系爭店鋪則繼續由原告依上開方式使用。嗣原告何百川於112年9月22日提供系爭店鋪1單位予訴外人陳美妃使用，因陳美妃設置總統選舉連署站進行連署，經被告通知有恆公司表示此舉與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不符，要求撤除改善，逾期未改善將處違約金；經有恆公司轉知原告何百川立即進行改善，然於陳美妃已未進行連署行為後，被告卻仍於112年11月2日通知有恆公司終止使用系爭店鋪，並於同年月8日請求騰空返還。原告何百川於同年月21日業已向被告申訴，經被告通知原告何百川其非系爭契約相對人，應由有恆公司申訴，原告何百川僅得先於同年月30日點交系爭店鋪予有恆公司返還被告。惟原告暨陳美妃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做違約使用，陳美妃之行為亦不可歸責有恆公司及原告何百川，伊等不負遲延責任，被告自不得終止有恆公司對於系爭店鋪之使用，遑論系爭契約為按其情形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被告之終止契約亦不符合系爭契約第20條各款事由，有恆公司就系爭店鋪仍應存在租賃關係。惟有恆公司怠於行使權利確認與被告間就系爭店鋪依約有使用權存在，原告為保全債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有恆公司起訴，先位聲明：確認有恆公司對系爭店鋪有使用權存在；備位聲明：確認有恆公司與對系爭店鋪於何百練使用2單位之範圍有使用權存在。
三、經查：
（一）按契約之法律性質，究屬公法性質，抑或私法性質，應從客觀上契約之內容綜合予以判別，如契約係以公法上應予規範之事實為標的，特別是契約中所設定之義務或權利具有公法上之性質，即可認定係公法契約（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109號判決參照）。查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商場（含所設店鋪）係屬公物，就商場店舖房地空間之使用、分配，屬被告管理義務之一環，具公法性質。又被告係以簽訂行政契約之方式為之，並與有恆公司成立系爭契約（見本院卷第19至31頁），此由其契約名稱「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商場店鋪使用『行政契約』」即知。另契約前言記載「立行政契約人臺北市市場處（以下簡稱甲方）茲同意有恆地下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使用....」、第3條第2項約定「使用期間屆滿，乙方有意繼續使用者，至遲應於使用期間屆滿之日六個月前（114年6月2日前）以書面向甲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另定書面使用『行政契約』....」、第11條第3項約明「前項所定之人因履行本契約或使用本契約標的致第三人遭受損害時，乙方應對於該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甲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或第三人向甲方請求賠償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害。」、第12條第5項約定「乙方應保持所使用標的完整，並不得產生任何污染、髒亂或噪音致影響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如構成危害或違法情事，乙方應自行負責處理，並負損害賠償責任，甲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或第三人向甲方請求賠償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害。」，雙方約明以行政契約議定權利義務關係，而契約內容亦係關於地下街商場管理使用之公法上法律關係，況系爭契約第25條約明：「本契約甲、乙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應視事件性質，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審管轄法院。」、第28條亦約定「乙方依本契約所負擔之義務不履行時，同意接受甲方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規定，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逕為執行。」，是綜觀系爭契約之形式與實質，應認該契約屬行政契，當事人因該契約終止所生的爭議，屬公法上爭議，而非私法上之爭執。
（二）原告雖主張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242條請求確認系爭店鋪使用權存在，惟其訴請確認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既係基於行政契約所生之市有店鋪房地使用權存否，如前所述屬公法上法律關係而非私法上爭執，是以本事件之本質，應認屬於公法之爭議。又目前雖無公法上代位權之法律明文，惟其內涵及態樣與民法第242條規定並無不同，該條文亦未限制債權人僅得向民事法院起訴，且因原告請求代位之客體係以系爭契約為基礎，自應視系爭契約為行政契約之性質，據此決定審判權之歸屬（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對債權人撤銷權亦採此見解）。故原告引民法、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主張本件應由普通法院審理云云，並無足取，揆諸首揭說明，本件原告向無審判權之本院起訴，顯有違誤，應由本院依職權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行政法院。
（三）末查本件為訴訟標的價額在150萬元以下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佐以前開系爭契約第25條之合意管轄約定，本件應認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爰依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規定，依職權將本件裁定移轉至有審判及管轄權限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淑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